北京市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工作若干规定

京语办〔2004〕25 号

　　第一条北京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市语委办）在北京市语委和北京市教委的领导下，对全市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进行宏观管理。负责制定全市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的总体规划，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行业开展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

　　第二条北京市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是北京市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实施机构，接受北京市语委办的行政管理和国家测试机构的业务指导。

　　市普通话测试中心的职责是：对全市的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认定市级测试员资格，并负责培训、考核、聘任测试员;审验和管理《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根据国家颁布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组织编写测试用教材和编制测试用试题；审核测试工作站上报的测试结果；组织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科研工作；管理全市的测试工作档案；定期向国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工作。

　　第三条市语委办根据工作需要、合理布局的原则在各区县和部分高校建立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站。测试工作站在北京市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领导和区县语委办指导下开展测试工作。

　　测试工作站的职责是：在规定范围内组织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受区县语委办委托聘任、考核测试员，并建立测试员的业务档案；管理应试人员的档案；按规定的程序录入应试人员的自然情况及成绩，并负责上报市测试中心（打印和磁盘两种形式）；按市测试中心审核通过后的测试结果用规定的程序填写证书。

　　第四条建立健全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报告制度。各测试工作站上年度工作总结和本年度培训测试工作计划，要定期向区县语委办和北京市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报告。

　　北京市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定期对测试工作站进行检查评估。对工作规范，成绩显著的测试工作站予以表彰。对不能履行职责，不按国家测试规程操作的，予以警告，直至撤消该测试工作站。

　　第五条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分国家级和市级测试员，测试员须取得相应的测试员资格证书。

　　市级测试员条件：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熟悉推广普通话工作方针、政策和普通语言学理论，熟悉方言与普通话的一般对应规律，熟练掌握《汉语拼音方案》和常用国际音标，有较强的辩音能力，普通话水平达到一级。

　　国家级测试员条件：一般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和两年以上省级测试员资历，具有一定的测试科研能力和较强的普通话教学能力。

　　第六条本市实行测试员聘任制度，具有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资格的人员可在全市各测试工作站参与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测试员应遵守测试工作各项规定和纪律，保证测试质量，每年按要求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业务培训。鼓励测试员开展普通话测试的科研活动。

　　第七条市、区语委办建立测试员业务档案，定期考查测试员的业务能力和工作表现。对考核成绩优秀者给予奖励。对考核不合格的测试员，将解除聘任，撤消其测试员资格。

　　第八条：应接受测试人员及达标要求

　　（一）教师和申请教师资格的人员，普通话等级在二级（80分）以上，其中语文教师应达到二级甲等（87分）以上水平。

　　（二）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市级播音员在一级甲等(97分)以上，区县级播音员在一级乙等（92分）以上。

　　（三）节目主持人，在一级乙等（92分）以上。

　　（四）影视话剧演员（根据行业自定要求）。

　　（五）国家公务员，北京城八区在二级乙等（80分）以上，北京郊区在三级甲等（70分）以上。

　　（六）师范类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影视话剧表演专业以及与语言表达密切相关专业的学生，应在二级甲等（87分）以上。

　　（七）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应接受测试人员（根据行业自定要求）。

　　（八）社会上自愿接受测试的人员。

　　（九）在高等学校注册的港澳台学生和外国留学生可随所在学校学生接受测试。

　　第九条测试成绩的认定由各测试工作站确定后，报送北京市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抽查审核认定。一级甲等则需由国家语委普通话测试中心复审确认。

　　第十条普通话水平测试使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统一印制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证书由北京市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统一编号，并加盖“北京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钢印和“北京市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印章后颁发。

　　第十一条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如有遗失，在距发证时间两年内，凭原测试机构证明向市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申请补发。超过两年的一律不予补发。

　　第十二条鼓励应试人员参加测前培训，但要坚持自愿的原则。测前培训由各培训测试站负责组织，按照国家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大纲》和北京市语委编写的教材进行教学。

　　第十三条普通话水平测试不合格需再次申请测试，再次申请测试的时间与前次测试的时间间隔一般不少于3个月；申请升级测试的，时间间隔不少于6个月。

　　第十四条应试人违反测试规定，由人替考者，一经查实，取消其测试成绩，情节严重的提请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对替考者进行批评教育。

　　第十五条测试员对测试工作不负责任，违反测试规定，工作出现严重失误的，由其测试管理机构视情节予以批评教育、暂停测试工作，情节严重的，由市测试中心提出意见，报请市语委办取消其测试员资格。参加测试工作的其他人员违反规定的，视情节予以批评教育、停止其测试工作，情节严重的提请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六条本规定自2004年10月1日起执行。

